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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三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16 日中午 12 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

际表决的董事 7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的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私募债）的议案》，并报

股东大会批准。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和方式，公司按照《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拟发行总额

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在总量控制的范围内分两到三期发行；

第一期发行 5 亿元人民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部分出资额的议案》。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智联”）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其中长电科技拟出资 5,100 万元，江苏新潮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集团”）拟出资 3,900 万元，江阴芯智联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有限合伙”）拟出资 1,000 万元。2015 年 2 月，第一期实

缴出资 2,000 万元，其中长电科技实缴 1,020 万元、新潮集团实缴 780 万元、有

限合伙实缴 200 万元。 



因芯智联需重点孵化，后续投资较大，经协商，长电科技拟将尚未实缴的

3,200 万元出资额以零元转让给新潮集团。转让后，各方对芯智联的出资如下：

新潮集团出资 7,100 万元，长电科技出资 1,900 万元，有限合伙出资 1,00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   无反对、弃权票，关联董事王新潮、朱正义、王元

甫、沈阳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协商、

签署星科金朋债务重组及发行永续证券等相关文件的议案》。 

鉴于长电科技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过程中，公司须与境内外金融机构进行

债务重组、融资、发行永续证券等业务，为保证该等业务及时顺利推进，董事

会授权董事长与境内外金融机构洽谈协商确定融资系列文件并签署相关文件，

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融资金额、利率、期限、提供增信措施、担保等。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   无反对、弃权票。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